110.2學期物理治療專題討論課程表
	上課日期
	地點
	時間
	教師
	內容綱要

	111/03/12 (六)	G701教室
	09:10~14:35 (第2-6節)
	鄭湘君
	操作治療學及實作

	
	
	14:40~18:25 (第7-10節)
	葉桂鶯
	解剖學-神經系統

	111/04/09 (六)	G701教室
	09:10~13:40 (第2-5節)
	吳錫昆
	生物力學

	
	
	13:45~16:25 (第6-8節)
	陳志鳴
	熱療學

	111/04/23 (六)	G701教室
	09:10~14:35 (第2-6節)
	郭芳娟
	基礎物理治療學

	
	
	14:40~17:25 (第7-9節)
	陳志鳴
	[bookmark: _GoBack]電療學

	111/05/07 (六)	G701教室
	09:10~13:40 (第2-5節)
	蕭文銓
	解剖學-肌肉骨骼系統

	
	
	13:45~17:25 (第6-9節)
	楊文傑
	肌動學

	111/05/21 (六)	G701教室
	09:10~11:00 (第2-3節)
	賴建宏
	輔具學

	
	
	11:05~11:55 (第 4 節)
	賴建宏
	物理治療基礎學考試

	
	
	12:50~13:40 (第 5 節)
	賴建宏
	物理治療技術學考試


110.2學期   鄭湘君   老師之專題討論分組報告題目
(1) 學生報告題目：
	報告時間：  111 年 03 月  12  日  (第2 - 6節)

	時間
	姓名
	題目
	內容

	09:10-10:10
	紀寶婷
	瑞典式、結締組織、臉部擦摩等按摩重點 (1)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伍麒鈞
	淋巴引流、摩擦等按摩重點 (2)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顏毓徵
	阻力運動訓練、漸進式阻力運動 (1)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10:10-11:10
	黃至緯
	阻力運動訓練、漸進式阻力運動 (2)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李宥慶
	軟組織牽張運動 (1)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陳姿伃
	軟組織牽張運動 (2)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11:10-12:00
	李宜蓁
	頸部、軀幹、顳腭等關節主動與被動關節活動度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謝亞欣
	關節鬆動術理論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王韻涵
	肩關節鬆術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12:50-13:50
	趙亭皓
	肘與手關節鬆動術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黃聖豪
	腰、骨盆、髖關節鬆動術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林　昇
	膝、踝關節鬆動術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13:50-14:35
	劉承安
	足與腳趾關節鬆動術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李婕寧
	肌能量技術、本體感覺神經肌肉、肌筋膜放鬆技術、懸吊系統等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	
	謝沛妤
	神經鬆動術
	歷屆（106~111）國考題詳解



註：報告最後需附加與該題目內容相關之歷屆（105~111年度）國考題

(二)參考書目：
1. 

(三)其他相關規定說明：(以下內容請老師自行增刪)
1. 系上公布後一週內以電子郵件和老師聯繫，確認溝通管道順暢，E-mail記得必須署名。
2. 報告「一個月前」需將擬定好之大綱與指導老師討論報告內容，逾期未與指導老師以任何形式討論者(例如：電話、E-mail、面對面討論等)，一律以不及格計算。
3. 報告內容：依指定的題目，講解相關的知識與歷屆國考試題。
4. 報告前「一至二週」內，視指導教授規定與否，得進行口頭預報。(指導教授規定需進行預報而未依規定進行口頭預報者，以不及格計算。預報通過後，始可上台報告)。
5. 參考書目以上述國考用書為主，另需加入其他文獻參考
6. 報告內容（口頭以及書面）不得有抄襲上課講義或學長姐，網路資料之行為，若經發現則該報告不算分（嚴重道德問題）
7. 口頭報告使用power point檔案報告，除題目標題頁外，另需有引用之參考書目及文獻。繳交之書面報告以中文書寫為主。
8. 正式報告前需準備好完整的power point，並事前e-mail 給老師
9. 需收集105~109年度的相關國考題，並分析其詳解。其格式如下：
	(D)
國考年度
(97-2)
	52 我國醫療法對於醫療廣告有嚴格的規範，下列何項並不違反醫療法有關醫療廣告之宣傳方式？
(A)摘錄醫學刊物內容(B) 新聞記者採訪內容(C) 贈與醫療刊物(D) 個人意見

	解答
	醫療法 第86條（醫療廣告方式之禁止）
　　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：
　　一、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。
　　二、利用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。
　　三、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。
　　四、摘錄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。
　　五、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。
　　六、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。
　　七、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。


10. 欲與老師約定討論時間，請先以e-mail聯繫。

